无线电台(站)设置使用情况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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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无线电台站设置情况

	序号
	台站名称
	设备型号
	使用频率
	数 量
	备   注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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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无线电台站使用、变动情况；无线电干扰情况；执照是否失效。

	

	填表须知：

台站名称指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对讲机、车载台、中转台、遥控遥测台、寻呼基站、气象警报台、业余电台、集群电台等。

用户须知：

1、 设置、使用、增加、停用、撤销无线电台，必须办理有关手续。

2、 无线电频率是一种国家资源，实行有偿使用的原则，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每年缴纳一次，时间4月1日－4月30日。逾期按日增付5‰滞纳金；拒不缴纳的，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给予处罚并收回频率。

3、 无线电台执照每年核验一次，时间4月1日－4月30日。

4、 对擅自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，擅自使用、出租、转让无线电频率，干扰合法无线电业务的行为将根据法规、规章予以处罚。


